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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《上海市媒体广告发布单位广告信用风

险分级评价和分类监管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
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市媒体广告发布活动，加强媒体广告

发布单位分级分类监管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《上

海市媒体广告发布单位广告信用风险分级评价和分类监管

办法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

一是贯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市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

风险分类管理的工作部署，要求建立专业型企业信用风险分

类指标体系，实施分级分类监管。

二是广告市场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，对市场监管部门

监管资源、监管能力、监管智慧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，运

用信用监管手段分类监管能够有效提高监管效能，实现监管

目标。

三是通过对媒体广告发布单位的风险进行分级评价，合

理调配监管资源，实施分类监管，以更好发挥媒体广告发布

单位的审核把关作用，有效制止和防范虚假违法广告发布。

为此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制定了《上海市媒体广告发布

单位广告信用风险分级评价和分类监管办法》，对媒体广告

发布单位实施广告信用风险分级评价和分类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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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五章 21 条。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规定制定《办法》的目的依据、适用

范围、基本原则、组织实施等内容。

第二章“媒体广告发布单位广告信用风险评价”，规定

了媒体广告发布单位广告信用风险评价的依据和对象、评价

指标构成、评价分值计算方式和风险评价等级标准等内容。

第三章“媒体广告发布单位信用监管”，围绕信用风险

评价和分类监管的关系、评价结果通报、对媒体广告发布单

位的市场监管分类监管措施、主管部门协同监管措施和行业

自律措施、对行业广告分类监管措施做出规定。

第四章“行业广告信用风险评价”，围绕行业广告的信

用风险评价对象、指标构成、计算方式和评价等级做出规定。

第五章“附则”，规定广告信用风险评价为内部监管措

施以及实施日期等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情形

1.关于评价对象

考虑到数据的客观性、权威性，目前主要以市局监测评

价中心常态化监测的电视频道、广播频率、报纸、期刊和互

联网站等本市主要大众传播媒介为评价对象，基本覆盖本市

主要媒体，未来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作动态调整。

2.关于评价结果应用

为提高监管效能，可三方面加以应用：一是实施分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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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对信用等级低的对象，加强广告监测频次和监管力度。

根据信用风险评价动态变化情况，及时调整监管措施。二是

实施协同监管。向本市媒体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等通报

媒体广告发布单位的信用风险评价机构，推动相关部门在评

选评优过程中参考，体现“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”。三是作

为量罚的参考依据。在开展对媒体广告发布单位的行政处罚

时，将媒体广告发布单位信用情况作为情节证据进行考量。

3.关于公益广告激励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办法》，鼓励

媒体广告发布单位依法履行公益广告发布义务，在设定信用

分值时将公益广告发布情况作为信用评价的正向加分事项，

完成公益广告发布情况较好的，予以加分，以提高信用评价

分值。

4.关于行业广告信用风险评价

《办法》增加了对行业广告信用风险评价内容，对年度

行业信用风险评定为 D级和 E级的行业，市场监管部门将其

列为下一年度本市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的重点。行业评价

结果同时通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源头管理。


